附件一：
[bookmark: _GoBack]企业环境绩效评价通则


1 适用范围
依法设立的本市企业，根据所属行业类别，有行业评价细则的依据行业评价细则开展评价，并向相关协会、商会提交评价申请。无行业评价细则的按照本通则开展评价，向上海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提交评价申请。
2 评价对象
本通则的评价对象是指自愿开展企业环境绩效评价工作，并向相关协会、商会提交评价申请的企业。评价企业应满足以下条件：
（1）依法设立，证照齐全，存续期满一年，有健全财务制度、实行独立核算的；
（2）依法办理环境影响评价手续，申领排污许可证或办理排污登记的；
（3）近3年内未受到行政处罚，不存在因行政机关移送被追究刑事责任的。
3 评价内容
按照本通则附件评价指标体系和计算方法，对企业在资源集约高效利用、污染防控和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现代环境治理能力四个方面的表现进行量化评价。评估指标体系满分120分，其中加分项20分。根据不同行业的评价需求，可根据实际情况对单个指标进行缺省评价，缺省赋分原则为同级别指标权重再规划后，按原比例赋分。
4 评价基准
评价指标体系需要对照行业平均环境绩效水平，设立指标的评价基准。本通则依据相关部门公布或调查研究所得的行业平均环境绩效水平制定评价基准。评价基准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统计基础建设和实践经验总结每年进行调整、更新和完善。
5 评价结果
按照本通则，“绿色引领企业”、“绿色发展企业”和“绿色潜力企业”评价按照行业进行。其中，绿色引领企业、绿色发展企业的环境绩效综合得分需分别高于平均环境绩效水平50%及以上、30%及以上，达到平均环境绩效水平的企业可评为绿色潜力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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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企业环境绩效评价指标计分通则

	序号
	一级指标
	分值
	编号
	二级指标
	单位
	单项分值
	计算说明
	数据支持部门

	1
	资源节约高效利用
	
25
	1.1
	土地资源产出率
	亿元/平方公里
	6
	根据企业超过行业平均绩效水平的程度赋分。
	区发改委

	
	
	
	1.2
	能源利用效率
	吨标煤/万元
	6
	根据企业超过行业平均绩效水平的程度赋分。
	区科经委

	
	
	
	1.3
	水资源利用效率
	立方米/万元
	6
	根据企业超过行业平均绩效水平的程度赋分。
	区生态环境局

	
	
	
	1.4
	废弃物综合利用率
	%
	7
	根据废弃物综合利用程度赋分。
	区生态环境局

	
	
	加分项
	1.5
	再生原料使用率
	%
	4
	根据企业再生原料使用情况赋分。
	企业填报

	
	
	
	1.6
	无废细胞建设
	/
	3
	根据企业参与“无废细胞”建设情况赋分。
	企业填报

	2
	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
	25
	2.1
	大气污染物排放强度
	污染当量/万元
	7
	根据企业优于所属行业平均水平程度或优于自身上一年度同期排放强度情况赋分。
	区生态环境局

	
	
	
	2.2
	水污染物排放强度
	污染当量/万元
	7
	根据企业优于所属行业平均水平程度或优于自身上一年度同期排放强度情况赋分。
	区生态环境局

	
	
	
	2.3
	危险废物防控
	/
	7
	根据危险废物产生、贮存、收集转运、处置、信息化管理等情况赋分。
	区生态环境局

	
	
	
	2.4
	生物多样性保护
	/
	4
	根据生物友好型原料使用情况、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措施情况赋分。
	企业填报

	
	
	加分项
	2.5
	新污染物防控
	/
	3
	根据企业实施《上海市新污染物治理行动工作方案》情况赋分。
	企业填报

	3
	应对气候变化
	25
	3.1
	碳排放强度
	吨二氧化碳当量/万元
	10
	根据企业优于所属行业平均水平程度赋分。
	市/区发改委

	
	
	
	3.2
	温室气体减排计划
	/
	8
	根据企业自主制定温室气体减排计划的情况、设置减排目标和时间节点情况，以及细化减排措施和行动方案的情况赋分。
	企业填报

	
	
	
	3.3
	碳市场举措
	/
	7
	根据企业参与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和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情况赋分。
	市生态环境局，企业填报

	
	
	加分项
	3.4
	碳排放管理
	/
	3
	根据企业建立碳排放管理体系、低碳供应链管理体系，以及开展产品碳足迹等研究、统计核算、跟踪评估等情况赋分。
	企业填报

	
	
	
	3.5
	气候投融资试点
	/
	3
	根据企业申报气候投融资试点项目的情况赋分。
	区生态环境局

	4
	现代环境治理能力
	25
	4.1
	清洁生产审核
	/
	3
	根据企业开展清洁生产审核情况赋分。
	区科经委

	
	
	
	4.2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
	/
	3
	根据企业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情况赋分。
	区生态环境局

	
	
	
	4.3
	绿色认证
	/
	3
	根据企业获得环境管理体系国际国内认证情况赋分。
	企业填报

	
	
	
	4.4
	生态环境信用
	A/B/C/D
	4
	根据企业生态环境信用等级评定情况赋分。
	区生态环境局

	
	
	
	4.5
	环境绩效自愿披露
	/
	12
	根据企业自行编制可持续发展报告、环境、社会及公司治理报告（ESG）或社会责任报告（CSR）的情况、相关环境信息披露情况、企业建立可持续发展治理架构，制订人员培训计划等情况赋分。
	企业填报

	
	
	加分项
	4.6
	绿色荣誉
	/
	4
	根据企业获得工信部“绿色工厂”、“绿色供应链”、“绿色产品”、“行业规范条件企业名单”等称号；国家或地方“水效领跑者”、“能效领跑者”、“环保领跑者”等称号；入选上海市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典型案例或者试点名单；入选上海市碳达峰碳中和试点示范创建名单等情况赋分。
	企业填报

	合计
	100分+20分
	




附件2 
指标计分计算方法

1.1土地资源产出率

土地产出率对应行业平均值可参照《上海产业用地指南》。达到所属行业平均水平，得1分；超过所属行业平均水平10%，得2分；超过所属行业平均水平20%，得3分；超过所属行业平均水平30%，得4分；超过所属行业平均水平40%，得5分；超过所属行业平均水平50%，得6分。
1.2能源利用效率

能源利用效率对应的行业平均值可参考《上海产业能效指南》。达到所属行业平均水平，得1分；优于所属行业平均水平10%，得2分；优于所属行业平均水平20%，得3分；优于所属行业平均水平30%，得4分；优于所属行业平均水平40%，得5分；优于所属行业平均水平50%，得6分。
1.3水资源利用效率

水资源利用效率对应行业平均值可参照《上海产业能效指南》。达到所属行业平均水平，得1分；优于所属行业平均水平10%，得2分；优于所属行业平均水平20%，得3分；优于所属行业平均水平30%，得4分；优于所属行业平均水平40%，得5分；优于所属行业平均水平50%，得6分。
1.4 废弃物综合利用率

废弃物可以单指工业固体废物，也可以指农业废弃物、生活垃圾、建筑垃圾等。如指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达到94%得1分，每提高1%可加1分，最高7分。
1.5.再生原料使用率

再生原料使用率达到5%可得1分，每提高5个百分可加1分，最高4分。
1.6. 无废细胞建设
入选市级“无废细胞”典型案例，并在“上海环境”等相关平台宣传推广的，得3分。入选区级“无废细胞”典型案例，并在相关平台宣传推广的，得2分。按照《上海市“无废细胞”建设评估细则（2023版）》进行自评，且评分达90分以上的，得1分。
2.1 大气污染物排放强度

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当量数为该企业上一年度的环境统计年报上报数据，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所附的《应税污染物和当量值表》计算所得。大气污染物排放强度行业均值由上一年度环境统计年报中各行业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情况计算得出。达到所属行业平均水平，得1分；低于所属行业平均水平10%，得2分；低于所属行业平均水平20%，得3分；低于所属行业平均水平30%，得4分；低于所属行业平均水平40%，得5分；低于所属行业平均水平50%，得6分；低于所属行业平均水平60%，得7分。如果行业没有平均水平数据，则可与自身上一年度同期排放强度对标。基本持平（+/-5%以内），得2分，强度每下降5%，加2分；最高7分。【该指标只适用于有大气污染物排放的工业企业。】
2.2 水污染物排放强度

主要水污染物排放当量数为该企业上一年度的环境统计年报上报数据，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所附的《应税污染物和当量值表》计算所得。水污染物排放强度行业均值由上一年度环境统计年报中各行业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计算得出。达到所属行业平均水平，得1分；低于所属行业平均水平10%，得2分；低于所属行业平均水平20%，得3分；低于所属行业平均水平30%，得4分；低于所属行业平均水平40%，得5分；低于所属行业平均水平50%，得6分；低于所属行业平均水平60%，得7分。如果行业没有平均水平数据，则可与自身上一年度同期排放强度对标。基本持平（+/-5%以内），得2分，强度每下降5%，加2分；最高7分。【该指标只适用于有水污染物排放的工业企业和环境基础设施。】
2.3 危险废物防控
危险废物产生强度比上一年度减少可得1分，连续两年逐年递减可得2分。

危险废物按照要求规范分类贮存，并按照类别建立相应规范、真实的管理台账的，得1分。建立危险废物收集转运管理体系、转移过程执行联单制度的，得1分。危险废物能合法依规实现部分自行利用处置的，得1分。
按时在市固体废物信息管理系统规范填报相关信息数据的，得1分。自建系统或采购数字化产品服务实现危险废物全过程信息化管理的，得1分。
2.4 生物多样性保护
使用生物友好型原料，如：森林管理委员会（FSC）认证、森林认证体系认可计划（PEFC）、中国森林认证委员会（CFCC）认证、海洋管理委员会 (MSC) 认证的产品等，得1分。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举措，如在单位附属绿地打造200平米及以上生境花园并实现开放共享、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能力建设（包括培训、宣传）等，得1-2分。
2.5 新污染物防控
开展产品或原料中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标识体系建设的，得1分。开展相关涉及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材料淘汰替代等工作的，得1分。建立农药类、抗生素类使用追溯体系的，得1分。开展新污染物监测管理工作的，得1分。【该指标只涉及有新污染物使用或排放的企业。】
3.1 碳排放强度

此处，年度碳排放总量只包括范围一温室气体排放和范围二温室气体排放。碳排放总量的核算方法可以采用国家和地方政府公开的方法学或者国际IPCC方法学。碳排放强度行业均值由上一年度碳交易市场核查统计数据计算或者官方组织的碳排放自愿核算制度统计得出，达到所属行业平均水平，得1分，低于行业平均水平比例每提高5%可加1分，最高8分。核算范围三温室气体排放量，得2分。
3.2 温室气体减排计划
自主制定温室气体减排战略、规划或计划，得1-3分。有明确量化的减排目标和具体的时间节点，得1-2分。有细化的减排措施和行动方案，得1-3分。
3.3 碳市场举措
按要求及时完成国家或地方碳市场履约清缴的，得1分。年度核定排放量少于配额发放量的，得1-2分。参与碳交易二级市场产品开发或CCER、碳普惠产品开发的，得1-2分。参与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的登记与交易，得1-2分。
3.4 碳排放管理
建立能源计量统计系统的，得1分。建立碳排放统计制度的，得1分。自愿开展碳审计、碳盘查、碳认证的活动的，得1分。
3.5 气候投融资试点
申报气候投融资试点项目的，得1分。获得气候投融资项目认证的，得1分。开展气候投融资项目绩效披露的，得1分。
4.1 清洁生产审核
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企业通过审核评估的，得1分；评估分数达到75分及以上，加1分；评估分数达到85分及以上，加2分。按规定无需开展清洁生产审核的，得1分。自愿开展清洁生产审核并通过验收的，得1分，评估分数达85分及以上，加2分。
4.2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
属于强制投保范围，且保单使用示范性条款的，得1分；不属于强制投保范围，自愿投保环境污染责任险的，得2分。
4.3 绿色认证
获得ISO14000、ISO14064等环境管理体系国际认证，或获得全球环境信息研究中心（CDP）评级B级及以上、明晟（MSCI）评级BBB级及以上、埃科瓦迪斯（EcoVadis）认证铜牌及以上或其他同类国际标准，或者通过科学碳目标（SBTi）审核等国际认可，或者国内环保标志类认证的，每获得一项得1分，最高3分。
4.4 生态环境信用
环境信用等级为B的，根据评分情况得1-3分。环境信用等级为A的，得4分。
4.5 环境绩效自愿披露
企业自行编制社会责任报告(CSR)或环境、社会及公司治理报告(ESG)、或可持续发展报告（SDG）的,得1-3分。企业自愿披露绿色环保信息的，得1-3分。披露内容包括：环境战略与管理信息、污染物排放与治理信息、碳排放信息、生态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信息、资源能源集约利用信息、绿色行动信息。
公司建立可持续发展治理架构，明确负责管理、监督可持续发展相关影响、风险和机遇的机构以及管理层设置，可得2分；公司选聘具有相关领域背景的专业人士负责可持续发展事项开展，可得1分。
公司制定提升相关人员可持续发展领域专业技能的培训计划、课程的，例如：邀请相关专家对ESG政策进行解读、组织人员参加ESG相关培训及课程等，每参加一次得1分，最高3分。
4.6 绿色荣誉
获得工信部“绿色工厂”、“绿色供应链”、“绿色产品”、“行业规范条件企业名单”等称号的；获得国家或地方“水效领跑者”、“能效领跑者”、“环保领跑者”等称号的；入选上海市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典型案例或者试点名单的；入选上海市碳达峰碳中和试点示范创建名单等荣誉的，每获得一项得1分，最高4分。
附件3

术语定义

本附录是《企业环境绩效评价通则（修订）》的组成部分，与本通则其他部分具有同等效力。
	无废细胞
	“无废细胞”是指在固体废物源头减量、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置等工作绩效突出的社会生产生活各类组成单元，包括但不限于机关、工厂、工业园区、企业集团、社区、校园、商场、餐馆、酒店、景区、医院等。相关领域“无废细胞”建设市级评估细则由上海市“无废城市”建设各市级成员单位牵头制定，并由市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统一发布。

	生境花园
	是将“生境”和“花园”融合在一起的、具有栖息地功能的绿地空间，既能为野生动物提供食源、水源和庇护所等生存要素，又具有观赏休憩、绿色碳汇、雨水调蓄、自然教育、健康疗愈功能。

	温室气体
	指《京都议定书》列明的7种温室气体，包括二氧化碳（CO2）、 甲烷（CH4）、氧化亚氮（N2O）、氢氟碳化物（HFCs）、全氟 化碳（PFCs）、六氟化硫（SF6）、三氟化氮（NF3）。

	范围一温室气体排放
	指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排放源所产生的直接温室气体排放。

	范围二温室气体排放
	指企业所消耗的外购电力、蒸汽、供暖或者制冷产生的间接温室气体排放。

	范围三温室气体排放
	指企业价值链中发生的间接温室气体排放（不包括在范围二温室气体排放中），包括上游和下游排放，分为下列十五类活动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1.购买的商品和服务；2.资本商品；3.燃料和能源相关活动（未包括在范围一和范围二中的部分）；4.上游运输及配送；5.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6.商务差旅；7.员工通勤；8.上游租赁资产；9.下游运输及配送；10.售出产品的加工；11.售出产品的使用；12.售出产品的报废处理；13.下游租赁资产； 14.特许经营权；15.投资。



